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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华学院教学检查制度

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，深化教学改革，完善教学过程的监督与

反馈体系,全面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,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日常教学检查

日常教学检查分为学校、学部和系三级管理，包含日常教学秩序、

课堂教学纪律监督和检查等，由学校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、教务

处、督导组共同参与检查。

第二条 期初教学检查

（一）期初教学检查是对学期初教学准备和开始工作的全面检查，

检查安排在每学期学生报到前后两周之内完成。

（二）各学部以系或教研室为单位，于正式上课前至第 2 周检查

本学期教学安排落实情况，包括学生报到注册情况、教师教学准备情

况、教室安排、教学设备检查、教材到位情况、学生到课率、聘请教

师情况、实践环节落实情况等。系、教研室负责人深入课堂和实验室

听课，并在第 1～2 周组织开展教研活动，对于教学不认真、课堂秩序

混乱、发生教学事故的当事人和单位，学校将进行通报批评和相应处

理。同时，教务处、督导组抽查教师备课情况，包括任课教师（含实

验课教师）要准备好教材（讲义）、实验指导书、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

课程教案、PPT 等相关教学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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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各学部针对期初教学检查的总体情况进行小结，在总结中

写明学部工作的突出成绩与尚需改进的地方，教务处根据检查整体情

况撰写《期初教务简报》。

第三条 期中教学检查

（一）期中教学检查安排在每学期的第 11-13 周左右进行。各学

部成立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小组，制订期中教学检查工作计划并落实检

查内容。期中教学检查工作将采用学部全面自查、学校专项检查小组

抽查的形式进行。

（二）各学部通过组织听课、评课、评教和座谈会等多种方式，

了解教师对学校教学管理、学生学习的意见和建议，了解学生对教师

教学、教学管理、教材供应和后勤保障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找出教

学质量、教学管理、教风和学风建设以及后勤服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

及原因，并根据实际情况，提出具体改进意见和措施。

学校、学部和系分别通过开展学生评教活动、教师评教活动 、教

师评学活动、教学信息收集、教风检查、加强考场管理、课堂听课抽

查、试卷专项检查、实践教学专项检查、教师座谈会、师生座谈会和

学生座谈会等方式做好检查工作。

（三）各学部针对期中教学检查的总体情况进行小结，在总结中

写明学部工作的突出成绩与尚需改进的地方。教务处汇总教学检查情

况，对检查中反映的情况进行分析，对相关问题给予反馈、答复，并

根据检查整体情况撰写《期中教务简报》。

第四条 期末教学检查

（一）期末教学检查是对全学期的教学工作进行的总检查，时间

安排在学期结束前后进行。

（二）各教学环节的考核是学期末主要的教学工作，具体有：

1.各门课程的复习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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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课程考卷的命题、抽卷及印刷情况、考场的安排、考场纪律、

监考情况、阅卷情况、成绩评定与成绩记载情况等；

3.有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学期还应对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的后

期情况进行检查。

第五条 本制度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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